江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澄政办发〔2015〕51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

城市老楼危楼安全排查和整治工作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高新区管委会，临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有关委办局：

为切实保障群众居住安全，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城市老楼危楼安全排查和整治工作的通知》（锡政办发〔2015〕135号）精神，现就做好城市老楼危楼安全排查和整治工作通知如下：

一、深入推进城市老楼危楼安全排查和整治

2014年，我市组织开展了城市危房和老旧房屋安全排查治理，各属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总结去年排查工作经验，按照无锡市住建部门的部署要求，深入推进城市老楼危楼安全排查和整治工作。对建筑年代较长、建设标准较低、失修失养严重和违法违章建筑、汛期受雨水浸泡后的房屋以及去年排查出安全隐患尚未消除的房屋，要进行拉网式排查鉴定，同时把学校、敬老院以及商场（超市）、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房屋作为排查重点，明确安全责任主体，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安全监测，落实防范应对措施。对排查中发现有安全隐患的房屋，要及时进行检测，准确鉴定房屋危险等级，科学制定方案，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对明确为具有重大安全隐患、需停止使用、整体拆除的危险房屋，要将其纳入本地区改造计划，落实责任主体，明确改造整治时序要求，确保按时完成任务。

二、切实加强排查和整治工作的督查指导

各属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和工作指导，确保老楼危楼安全排查、整治工作落实到位。对老楼危楼安全排查工作，要检查排查底数是否清楚，资料是否完善，安全隐患点是否有遗留，排查工作是否存在盲区和死角现象。对房屋安全隐患处置情况，要全面检查安全隐患报告及采取措施是否及时，危房鉴定是否科学、规范、准确，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房屋处置是否及时果断，房屋安全应急预案是否健全。对危房改造处置方案，要着重检查方案是否科学合理和具有可操作性，针对不同类型危险房屋改造整治是否有相应措施，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需整体拆除或搬迁的房屋是否已纳入近期改造计划。对房屋安全管理，要重点检查房屋安全管理责任主体是否明确，房屋安全管理机构以及管理制度、措施、档案是否健全，日常管理是否及时到位。

三、健全房屋安全管理长效机制

各属地、各有关部门要强化房屋安全管理职能，配齐人员，保障经费，确保房屋安全管理工作正常有序开展。要强化房屋安全管理基层基础，健全房屋安全管理档案，推动房屋安全信息化系统建设，提高房屋安全管理水平。结合我市实际，研究制定房屋使用安全管理相关规章制度，明确和落实各方责任主体，逐步形成房屋产权人，使用人、物业、社区、街道、房地产主管部门等协调联动的管理机制。研究探索房屋工程质量保险制度等方式，促进房屋安全管理工作持续有效开展。

四、严格落实老楼危楼安全排查和整治责任

各镇、街道，高新区，临港经济开发区，有关部门要严格按照老楼危楼安全排查和整治工作方案要求（详见附件），组织精干人员，施行月（季）报制度，有效开展排查和整治，确保不发生房屋垮塌和人员伤亡事故。建立房屋安全管理绩效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推进房屋安全管理规范化建设。加强社会宣传，提高公众对房屋安全重要性的认识，形成全社会关注房屋安全、共同监督和维护房屋安全的良好范围。
附件：老楼危楼安全排查和整治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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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楼危楼安全排查和整治工作方案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报送老楼危楼安全排查整治工作有关情况的通知》（建办质函〔2015〕722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报送老楼危楼安全排查整治工作有关情况的通知〉的通知》（苏建函办〔2015〕580号）、《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城市老楼危楼安全排查和整治工作的通知》（锡政办发〔2015〕135号）等上级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关于老楼危楼安全排查整治工作月报

老楼危楼安全排查工作7月、8月、9月份月报（见附表1），请于9月30日前上报。排查工作应在2015年9月30日前初步完成，请于10月15日前将排查工作总结报市住建局房屋安全鉴定管理办公室。

老楼危楼安全整治工作7月、8月、9月份月报（见附表2），请于9月30日前上报，从10月份起，于当月30日前将本地区当月整治工作月报表（见附表3）报市住建局房屋安全鉴定管理办公室，此项月报工作持续到2015年底。

各单位今年1—6月份的老楼危楼安全排查整治工作情况，于第一次月报时一并报送。

二、关于老楼危楼安全排查整治工作季报

按照省政府办公厅通知（苏政传发〔2015〕141号）要求，建立老楼危楼安全排查整治工作季报制度。排查工作季报从今年第四季度开始实行（见附表1），季报上报时间为本季度末月30日前上报；整治工作季报从2016年开始实行，请在每季度最后一个月底汇总排查整治工作季报（见附表2），于本季度末月30日前报市住建局房屋安全鉴定管理办公室。

三、关于上报排查整治工作月（季）报要求

一要高度重视，把建立实行月（季）报制度作为排查整治工作的一项重要抓手，认真落实住房城乡建设部和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老楼危楼安全排查整治工作月（季）报要求，按时完成月（季）

报上报工作。

二要实事求是，确保月（季）报质量。要严格按照工作程序，认真做好排查整治情况汇总和报表统计工作，增强月（季）报表工作的时效性和准确率，确保月（季）报质量。

三要加强对月（季）报制度工作的日常管理。市住建局将结合上报的月（季）报情况，适时通报排查整治工作进展情况。

请填写排查整治工作联络信息表（见附表3），于2015年9月3日前报市住建局房屋安全鉴定管理办公室，联系人：王冠锋，联系电话：80623510。

附表：1. 老楼危楼安全排查工作月（季）度报表

2. 老楼危楼安全整治工作月（季）度报表

3. 老楼危楼安全整治工作联络员信息表
附表1
老楼危楼安全排查工作月（季）度报表（    月或季度）
报送单位：                                    （盖章）                                                  填报人：                          填报日期：
	排查房屋类型
	排查情况

	
	排查房屋数量
	疑似存在安全隐患房屋数量
	经鉴定确认危险房屋数量
	经排查后尚待鉴定的疑似危险房屋数量

	
	楼栋数（幢）
	面积
（万平方米）
	套（间）
数
	户数
（户）
	楼栋数
（幢）
	面积
（万平方米）
	套
（间）数
	户数
（户）
	危险
程度
	楼栋数
（幢）
	面积
（万平方米）
	套
（间）数
	户数
（户）
	楼栋数
（幢）
	面积
（万平方米）
	套
（间）数
	户数
（户）

	住宅
	商品
房
	
	
	
	
	
	
	
	
	C级
	
	
	
	
	
	
	
	

	
	
	
	
	
	
	
	
	
	
	D级
	
	
	
	
	
	
	
	

	
	直管
公房
	
	
	
	
	
	
	
	
	C级
	
	
	
	
	
	
	
	

	
	
	
	
	
	
	
	
	
	
	D级
	
	
	
	
	
	
	
	

	
	单位
自管
公房
	
	
	
	
	
	
	
	
	C级
	
	
	
	
	
	
	
	

	
	
	
	
	
	
	
	
	
	
	D级
	
	
	
	
	
	
	
	

	
	其他
性质
房屋
	
	
	
	
	
	
	
	
	C级
	
	
	
	
	
	
	
	

	
	
	
	
	
	
	
	
	
	
	D级
	
	
	
	
	
	
	
	

	公共建筑
	
	
	
	
	
	
	
	
	C级
	
	
	
	
	
	
	
	

	
	
	
	
	
	
	
	
	
	D级
	
	
	
	
	
	
	
	

	其他
	
	
	
	
	
	
	
	
	C级
	
	
	
	
	
	
	
	

	
	
	
	
	
	
	
	
	
	D级
	
	
	
	
	
	
	
	

	合计
	
	
	
	
	
	
	
	
	
	
	
	
	
	
	
	
	


注：1. 如排查中遇有表中未涉及或性质难以界定的房屋，可在“排查房屋类型”的“其他”栏中自行添加，并注明情况，各种房屋类型数量不得重复计算。
2. 户数无法精确统计的，可大致估算。成套的填写套数，不成套的填写单数。
3. 表中“危险程度”C级、D级按照《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125-99（2004年版）有关规定执行。

附表2
老楼危楼安全整治工作月（季）度报表（    月或季度）
报送单位：                             （盖章）                                                   填报人：                    填报日期：
	房屋类型
	已整改情况
	未整改情况

	
	整改加固房屋数量
	迁出或进行拆除新建、改建（扩建、翻建）的危险房屋数量
	需整改加固房屋数量
	需要进行拆除新建、改建（扩建、翻建）的危险房屋数量

	
	楼栋数（幢）
	面积
（万平方米）
	套
（间）数
	户数
（户）
	楼栋数
（幢）
	面积
（万平方米）
	套
（间）数
	户数
（户）
	楼栋数
（幢）
	面积
（万平方米）
	套
（间）数
	户数
（户）
	楼栋数
（幢）
	面积
（万平方米）
	套
（间）数
	户数
（户）

	住宅
	商品
房
	
	
	
	
	
	
	
	
	
	
	
	
	
	
	
	

	
	直管
公房
	
	
	
	
	
	
	
	
	
	
	
	
	
	
	
	

	
	单位
自管
公房
	
	
	
	
	
	
	
	
	
	
	
	
	
	
	
	

	
	其他
性质
房屋
	
	
	
	
	
	
	
	
	
	
	
	
	
	
	
	

	公共建筑
	
	
	
	
	
	
	
	
	
	
	
	
	
	
	
	

	其他
	
	
	
	
	
	
	
	
	
	
	
	
	
	
	
	

	合计
	
	
	
	
	
	
	
	
	
	
	
	
	
	
	
	


注：1. 如遇有表中未涉及或性质难以界定的房屋，可在“排查类型”的“其他”栏中自行添加，与排查工作月（季）度报表一致，各种房屋类型数量不得重复计算。
2. 户数无法精确统计的，可大致估算。成套的填写套数，不成套的填写间数。
附表3
老楼危楼安全排查整治工作联络员信息表
	填报单位
	                  （盖章）



	相关负责人
	姓 名
	职 务

	
	
	

	牵头部门
	

	联系人
	姓 名
	联系电话

	部门负责人
	
	座 机
	

	
	
	手 机
	

	具体工作负责人
	
	座 机
	

	
	
	手 机
	

	
	
	传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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